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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二二七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報告事項： 

 (一)  新聞聯絡人報告 有關九十二年五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二)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五月份衛生稽查大隊及各區清潔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稽查大隊瞭解從本局發現違規小廣告至電信單位停話之時間差。 

３．請第三科明確區分懸掛方式或固著方式之違規懸掛布條，並建立最有效簡便 

  移請建管處處理之作業程序，且瞭解其後續處理情形。 

 (四)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二年三月至九十二年五月「山區違規棄置垃圾暨河面漂流物清理及

查扣違規車輛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各區隊配合山區違規棄置垃圾委外清理作業。 

 (五)  第三科報告 有關處理中央研究院瞿海源教授五次透過市長信箱反應南港區四分溪及其防汛道

路環境清潔維護事項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各區隊檢討調整減少清掃自然落葉及增加撿拾垃圾頻率。 

３．請各區隊督導商家騎樓環境清潔維護，並留下督導過程紀錄。 

 (六)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九十二年五月份溝泥（土）進場、曬乾量暨清理

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七)  掩埋場報告 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九十二年五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八)  第五科報告 九十二年五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

查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三科要求砂石棧場資源回收物過磅統計，另統計進場餘土數量。 
 (九)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九十二年五月份（以下稱本月份）垃圾處理量暨垃圾費隨袋徵收執行成

果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 第五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二年一至四月份流浪犬捕捉及縱犬隻便溺取締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一)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五月份各區清潔隊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乙

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二) 偽袋查察小組報

告 

有關本局偽袋小組九十二年五月份查察取締績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偽袋查察小組。 

３．請第五科研究回收各販售點舊型袋換新型袋之可行性，以加速停用舊型專用 

  垃圾袋之時程。 

 (十三) 綜企小組報告 臺北市社區環保服務團（以下簡稱服務團）推動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四) 總務室報告 有關擬定本局各類公文書各級人員核章位置範例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五) 衛生稽查大隊報

告 

有關本局各單位舉發人員九十二年一至四月份舉發違反各類環保法令案件退件件

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各單位加強告發品質。 

四、  臨時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檢陳本局九十二年一月至五月份查報、取締、告發、處分及清除違規棄置餘土處

理調查表暨九十二年一至五月與去年同期違規傾倒工程剩餘土石方比較表各乙份

（如附件），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二)  第三科報告 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詳如附件，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五、  指示事項： 

 (一)  請第三科儘速採購廚餘回收車之安全索，確保同仁在焚化廠傾卸平台工作安全，並請各焚化廠抽查

督導。 

 (二)  請第五科瞭解本局配合環保署及本府防範ＳＡＲＳ疫情之各項查核工作結束時程，以便規劃後續預

防登革熱及腸病毒消毒工作。 

 (三)  請第三科依既定時程於六月中旬至七月份進行攤販整潔化及取締冷氣機滴水之宣導工作。 

 (四)  因ＳＡＲＳ疫情延後辦理之再生傢俱展示暨跳蚤市場活動，請綜企小組準備妥當再擇期辦理。 

 (五)  請副局長及主任秘書督導各單位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之人力運用。 

 (六)  請第二科洽衛生局決定憲兵支援本市登革熱消毒工作開始之時間。 

 (七)  請第二科彙整簽報ＳＡＲＳ防疫工作有功人員獎勵。 

 (八)  市議會警政衛生委員會昨（十一）日審查本局九十年度決算（含附屬單位決算）及九十一年度動支

第二預備金時要求提供之資料，請各單位務必在明（十三）日警政衛生部門質詢前送達。 

 (九)  請各位隊長轉知所屬，自本（六）月十五日起恢復「市區道路環境整潔維護督導考核計畫」。 

散會：十時十五分。 

 


